
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

2025 年环境信息公开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企业环境信息

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以及甘肃省生态环境

厅和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，现

将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宇公司”）

2025 年度的相关生态环境信息进行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具

体如下。

一、企业基本信息

单位名称 甘肃东兴嘉宇新材料

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 刘有东 企业负责人 刘有

东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91620200MA726H2W53 生产地址 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北工业园区

经营范围

有色金属压延加工；有色金属铸造；有色金属合金销售；高性能有色

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；新材料技术研发；常用有色金属冶炼；有色金

属合金制造；通用设备修理；金属加工机械制造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

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；货物进出口；住房租赁；机械设备租赁；技术

进出口；再生资源销售。

主要产品 铝卷 产量 60 万吨/a

环保管理

设置

公司级主管环保领导 管理部门 部门领导

人数

专职环保人员数

副总经理 1人 安全环保室 经理 1人 6人

联系电话 0937-6719117

二、企业环境管理信息

（一）排污许可证

嘉宇公司于 2020 年 8月申请办理了三年期排污许可证，

证书编号为 91620200MA726H2W53，有效期为 2020 年 8 月 14

日至 2023 年 8 月 14 日，2023 年 6 月续办了五年期排污许可



证，证书编号为 91620200MA726W53001V，2025 年 4 月变更

申领新排污许可证，有效期至 2030 年 4 月，核定的污染物

排放总量为颗粒物 355.2567t/a、二氧化硫 1.7367t/a、氮

氧化物 11.1801t/a。附：图 1.

图 1：

（二）环境保护标准化证书

嘉宇公司于 2020、2022 分别年按照政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的要求，开展了企业环境保护标准化审核，获批了环境

保护标准化 B 级企业证书。附：图 2。

图 2：



（三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

嘉宇公司按照环境管理体系要素，定期开展环境管理体

系认证工作，并且每年按期开展环境管理体系外审和内审工

作，确保公司环境管理体系高效运行，最新的环境管理体系

认证证书有效期至 2028 年 7 月 9 日。附：图 3。

图 3：



（四）环境保护税

嘉宇公司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有

关法律法规，认真核算各类污染物排放量，按时向属地税务

部门申报和缴纳环境税，2025 年共缴纳环境税 3.96 万元。

（五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

嘉宇公司每年都按时投标环境污染责任保险。附：图 4。

图 4：



（六）环境信用评价

嘉宇公司按照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定期开展

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工作，2022 年嘉宇公司环境信用等级为

“良好”。

三、污染物产生、治理与排放信息

（一）污染防治设施

嘉宇公司大气治理设施及排污信息



类别 点位 污染物名称
排放标准限

值
评价标准 达标情况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铸 轧 作

业 区 熔

炼 炉 除

尘器

二氧化硫（mg/m3） 850

工业炉窑大气

污染物排放标

准

（GB9078-1996

）

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氟化物（mg/m3） 6 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颗粒物（mg/m3） 100 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氮氧化物（mg/m3） 240 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冷轧作

业区 4-8

全油回

收、10#

油雾回

收装置

非甲烷总烃 120

大气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

GB16297-1996

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铸轧作

业区炒

灰机、球

磨机除

尘器

氟化物（mg/m3） 9 大气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

GB16297-1996

达标

废气有

组织排

放

颗粒物（mg/m3） 120 达标

嘉宇公司大气治理设施建设和监测情况

类别 监测方式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工监测
电阻熔炼炉除尘

器出口（10 套）
颗粒物、氟化物 1次/季度

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工监测
燃气熔炼炉除尘

器出口（3套）

颗粒物、氟化物、二

氧化硫、氮氧化物
1次/季度

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工监测
炒灰机、球磨机除

尘器出口（6套）
颗粒物、氟化物 1次/半年

废气有组织排放 手工监测
油雾回收系统出

口（4 台）
非甲烷总烃 1次/半年

嘉宇公司废水治理设施建设和监测情况

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

1.2025 年嘉宇公司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为：颗粒物排放量

68.4 吨、二氧化硫 1.58 吨、氮氧化物 10.68 吨，均在排污

许可证限值以内。

2.废水排放情况：嘉宇公司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

后全部排入嘉北污水处理厂。

（三）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

1.2025 年，嘉宇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共 14

类，分别是铝灰、废石棉、废除尘布袋、废酸、废碱、废铅

蓄电池、废过滤纸、含油污泥、废矿物油、废乳液、废陶瓷

过滤板、空油桶、磨削渣、含油硅藻土。公司按照国家法律

法规及相关标准要求，建设有 2 座危险废物贮存库房，产生

的所有危险废物均分类规范贮存在危险废物库房内，并且规

类别
监测

方式

监测点

位
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

排放标准

限值
达标情况

厂界废

水排放

手工

监测

污水处

理站

PH

1 次/半年

6-9 达标

悬浮物 400 达标

化学需氧量 500 达标

五日生化需氧量 300 达标

石油类 30 达标

动植物油 100 达标

氨氮 / /

总磷 / /

总氮 / /



范建立了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、处置等台账记录。2025 年在

甘肃省和嘉峪关市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考核中，公司考核结

果达标。

2.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、处置过程

落实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制度和标准规范情况。嘉宇公司建立

有《环境保护管理制度》、《固体（危险）废物管理办法》

等制度，管理办法中明确了安全环保部为危险（固体）废物

综合监管部门，负责制定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，及时进行备

案，对危险废物的产生情况进行统计、汇总、分析；危险废

物产生单位负责对危险废物从产生到入库环节的规范化管

理；综合服务中心负责对危险废物贮存库房及台账的规范化

管理；各厂负责危险废物源头管理，统计核实危险废物产生

台账。在管理计划制定方面，嘉宇公司每年在“甘肃省固体

废物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系统”制定管理计划，内容主要包括：

企业基本信息、企业生产概况、危险废物产生概况、危险废

物产生情况预测、减少危险废物产生量及危害性措施、危险

废物贮存管理；建立了危险废物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计划；管

理计划已在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，备案时间：2025

年 1 月。

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危险废物均严格按照危废规

范化管理要求进行了分类分区入库管理，配套建立了各环节

产生、贮存和利用（处置）台账，设置了标识标牌。贮存设

施均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，设置了视频监控、

事故应急池、围堰；并按照《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



范》《环境保护图形标志—固体废物贮存（处置）场》等相

关要求设置了相应的标识牌。

转移联单方面：在转移危险废物前，按照危险废物规范

化管理要求及时在“甘肃省固体废物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系

统”办理转移计划，获批后按照计划进行转移处置，在联单

填写过程中按照磅单如实填写委托处置信息，形成危险废物

转移联单（电子版），转移联单保存齐全。

3.嘉宇公司在实施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的同时，还

积极与外部危险废物处置单位进行合作，将一部分危险废物

交由处置资质健全、工艺成熟、技术资金力量雄厚的单位进

行规范处置。2024 年共产生危险废物约 18470 吨、处置利用

危险废物约 21946 吨。

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和利用处置统计表

（四）自行监测情况

1.嘉宇公司每年按照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-有

色金属工业》等相关国家标准，编制有年度企业自测方案，

并按照自测方案开展环境监测，2025 年公司自行监测完成率

100%、数据公开率 100%。2025 年度报告已报“甘肃省重点

排污单位监测数据管理与信息公开系统”进行了公开和备



案。

四、生态环境应急信息

（一）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嘉宇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进行修订，于 2023

年进行了第三次修订，2023 年 6 月 7 日评审通过后在嘉峪关

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案，备案号：6202012023015，在有

效期内。附图 5。

图 5：



（二）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

嘉宇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《重

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（2020 年修订

版）》的函（环办大气函（2020）340 号）、《嘉峪关市生



态环境局关于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“一厂一策”实施

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嘉环发（2021）10 号）及《嘉峪关

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，结合公司实际编制了《甘肃东兴

嘉宇新材料有限公司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，并按照嘉峪关

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，在重污染天气积极响应，

落案各项应急响应措施。

五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

况

（一）企业环评制度执行情况

1.“绿色短流程铸轧铝深加工项目”2016 年 11 月取得

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（嘉环评发〔2016〕132 号）

开始建设，于 2022 年 10 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工作。

2.“铝灰资源化利用项目”2022 年 11 月取得甘肃省生

态环境厅环评批复（甘环审发〔2022〕40 号）开始建设，于

2023 年 5 月完成项目竣工验收工作。

3.“铝合金板带精深加工产品结构优化升级项目”2024

年 9 月取得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（嘉环评发〔2024〕

34 号）开始建设，目前处于建设阶段。

（二）清洁生产。嘉宇公司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，

2020年 11月19日获得了嘉峪关市生态环境局清洁生产审核

验收批复。附图 6。

图 6：



（三）年度环境信息公开

近年来，嘉宇公司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

法、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法律法规及省、市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相关要求，每年在酒钢

集团公司官网开展环境信息公开，2025 年环境信息公开如下

图。附图 7。

图 7：



六、生态环境违法信息

2025 年度，嘉宇公司无任何生态环境违法事项。政府部

门下达的各项年度环保指标完成率 100%，污染物达标排放率

100%，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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